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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经济法学是我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必修的核心课程，是以国际经济法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
象的一门学科。
国际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与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
我国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09成员以来，对外经济交往发生了深刻变化，参
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发展，当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作为最大和发展最为迅速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既是现有国际经济规则的受益者，更是未来国际经济规
则的参与制定者。
因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培养大量熟知国际规则的卓越法律人才，是适应国
家社会经济建设需要的一项迫切而重要的任务。

国际经济法作为一门新兴法律学科，内容广泛且复杂，研究内容伴随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变化而处于
动态发展的状态。
本书尽可能全面而系统地介绍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情况，重点介绍国际货物贸易法、国际货物运输与
保险法、国际投资法、国际知识产权法、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税法、国际商事仲裁法以及我国对外
贸易管理法等国际经济法主要部门法的现状，关注国际经济交往实践中所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力求
吸收和反映国际经济规则的最新进展和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是重庆市高等学校市级国际经济法精品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庆市立项建设的市级教学团队成
员合作的成果。
全书分十一章，各章作者分工如下：张晓君第l章，杨旭第2章，何智慧第3章，张永华第4章，陈咏梅
第5章，张婷第6、8章，王衡第7章，缪心毫第9章，温融第10章，李群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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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国际铁路货物运输概述　　国际铁路货物运输是指使用统一的国际铁路联运单据，由一国
铁路向另一国铁路移交货物，而不需要发货人与收货人参与的运输方式。
铁路运输比海上运输的风险小、时间短，比航空运输载重量大、连续性强、受气候影响小、成本低，
货物联运的程序和制度相对完善，因此，其在国际贸易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国际运输中的地位
仅次于海上运输。
　　关于国际铁路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主要有两个：一是1961年在伯尔尼签订《铁路货物运输国际公
约》（简称《国际货约》）；二是1951年在华沙签订的《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简称《国际货协
》，我国于1954年1月加入该公约）。
　　（二）《国际货协》的主要内容　　1.国际铁路货物运输合同的订立　　依照《国际货协》的规
定，发货人在办理货物托运时，应对每批货物按规定的格式填写运单和运单副本，签字后向始发站提
出。
在发货人提交运单中所列的全部货物和按始发站国内规章付清所负费用后，从始发站在运单上加盖印
戳时起，运输合同成立。
　　运单随同货物从始发站至终点站全程附送，连同货物一起交给收货人，其作用是缔结国际铁路货
物运输合同的凭证，是铁路接收和承运所列货物的证据和铁路在终点站向收货人核收运杂费用和向其
点交货物的依据，但运单不具有物权凭证的效力，不能流通。
运单副本在运输合同缔结后，由始发站退还发货人，以用作货物买卖合同当事人结算货款的基本单据
，不具有运单的效力。
　　2.承运人的责任及责任期间　　承运人应依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将货物安全地运至目的地。
根据《国际货协》的规定，按照国际货协运单承运货物的铁路，应负责完成货物的全程运送，直到在
终点站交付货物时为止；每一继续运送的铁路，自接收附有运单的货物时起，即认为是参加这项运送
合同，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义务。
承运人的责任期间为从签发运单时起到终点站交付货物时止的全部期间；在责任期间内，由于承运人
的过失造成的货物灭失、损坏或逾期损失，承运人承担赔偿责任。
　　3.承运人的免责及赔偿责任　　根据《国际货协》第22条的规定，承运人对以下原因引起的损失
应当免责：由于铁路不能预防和不能消除的原因；由于货物的特殊自然性质，以致引起自燃、损坏、
生锈、内部腐坏和类似的后果；货方的过失；铁路规章许可敞车运送；承运时无法发现的包装缺陷；
发货人用不正确、不确切或不完全的名称托运违禁品；规定标准内的途耗等。
　　对以下原因造成货物未能按期运到承运人应当免责：发生雪（沙）害、水灾、崩陷和其他自然灾
害，按照有关国家铁路中央机关的指示，期限在15天以内；发生其他致使行车中断或限制的情况下，
按照有关国家政府的指示。
　　在货损的赔偿上，《国际货协》基本采用了足额赔偿的方法。
依公约的规定，铁路对货物损失的赔偿额，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超过货物的全部灭失时的金额。
在货物受损时，铁路的赔偿应与货价减损金额相当。
在逾期交付的情况下，铁路应按逾期长短，以运费为基础向收货人支付规定的逾期罚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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